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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教委基〔2015〕88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关于进一步加强
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局），工商分局：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教基一﹝2015﹞3号）的精神，上海市在执行《上海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生校服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2013﹞10号）相关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本市实际情况，进一步提出如下要求：

一、充分认识校服管理工作的意义

校服的质量关系学生的健康成长，校服的式样影响学生的形象和气质养成。优质、合体、美观、舒适的校服是培育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培养团队意识、传播平等精神的有益方式。各区县教育部门和学校须高度重视校服工作，落实校服管理的各项要求，确保校服质量及安全，发挥校服的育人价值，让学生穿上安全、舒适、美观的校服。

二、严格执行校服管理各项制度

（一）家委会协商制度

学生是否穿着校服，学校应当与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后决定，并与家长委员会共同做好校服的选用和采购工作，确定校服的供应商、校服款式、材质、颜色、价格等。明确学生穿着校服的学校，校方应制定校服采购、穿着制度，并及时将相关信息在学校网站、公告栏公布。

（二）校服采购制度

学校应按照GB18401《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ＧB31701《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GB/T31888《中小学生校服》等国家标准开展校服采购、验收工作。

学校应通过公开、透明、规范的采购程序，选择产品质量高、信誉好、价格合理的校服供应商，签订校服采购合同示范文本，合同中需标明执行的国家标准，并按照合同约定予以验收。 
（三）“双送检”制度

要实行中小学校服“双送检”制度。学校购买的校服，要具备齐全的成衣合格标识，并有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本批次成衣检验合格报告，学校在接收校服时，须查看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和质量标识。在把校服发放给学生前，应当按照规定的涉及健康安全的检验项目，主动将每批次校服抽样送法定检验机构检验。学校应通过各种形式主动公示检验报告。

（四）信息备案制度

学校须及时将与校服生产企业签订的合同报送区县教育部门备案。同时，鼓励学校将家委会意见、公示信息、检验报告、校服照片等采购环节的其它材料报教育部门备案。

（五）问题校服退赔制度

对于校服质量监督抽查及送检中发现的问题校服信息，学校需及时、妥善地做好自查和处理工作。一旦发现采购的校服存在质量问题，学校应及时配合做好退回、更换、赔偿等事宜，并向区县教育部门报告，同时向区县市场监管部门反馈。

（六）沟通协商机制

各区县教育部门应当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沟通，定期向区县市场监管部门及本市专业纤检机构通报校服供货企业名单，并配合区县市场监管部门定期对辖区内学校进行校服质量检查。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要积极对接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对校服供货企业的日常监督检查，督促企业落实产品质量主体责任。市教委与市质量技监局也将适时开展校服工作的专项检查。

三、搭建校服工作服务平台

市教委将通过职能部门和委属单位及时搭建线上线下的工作管理和交流平台，进一步加强对区县教育部门关于校服管理工作的指导和服务。将通过组织市级培训帮助区县和学校及时掌握教育部关于校服管理和采购的工作要求，同时会同市质监和工商等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校服管理工作机制，及时研究和解决校服管理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各区县教育部门和相关部门也需不断加强对学校校服工作的指导和服务，提供校服专业知识培训及校服信息发布与交流服务，帮助学校掌握校服管理和采购的要求；举办校服展示活动，提供符合时代特征，展现学生精神风貌的校服款式供学校参考等等。
附件：教育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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